原徐州华裕煤气有限公司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4年8月12日

（1）项目基本情况

原徐州华裕煤气有限公司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大侯线西侧、大周线东侧，占地面积491503.1994m2（约737.25亩），调查地块规划为工业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在上述要求下，徐州市环保集团绿碳园区发展有限公司受徐州华裕煤气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该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单位于2022年12月开展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根据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调查地块1970年~2008年为徐州矿务集团义安煤矿，华裕煤气2010年4月开工建设，于2012年11月投产，主要从事煤气、焦炭及相关副产品生产、销售，2018年5月关停，2021年7月开始拆除，2023年12月基本拆除完毕，目前遗留建筑物为门卫室、办公楼、中央变电所及煤棚，其余构筑物均已拆除。结合地块生产产品、原辅材料、工艺、三废产排、疑似污染物与迁移途径分析，调查地块涉及的特征污染物为砷、汞、铊、钒、钼、钴、镍、铝、铜、锌、硒、铍、锰、锑、氟化物、硫化物、氰化物、氨氮、二噁英（总毒性当量）、多环芳烃16项、酚类化合物20项（HJ 703-2014）、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三甲苯、苯乙烯、氯苯、二氯苯、三氯苯、甲醇及石油烃（C10-C40）。因调查地块面积较大，结合企业生产布局，将调查地块分为7个调查分区，分别为A区（煤及焦炭贮存区）、B区（炼焦区）、C区（化产区）、D区（化产配套公辅区和污水处理站）、E区（化产储罐区）、F区（办公生活区）、G区（甲醇生产区）。根据地块重点区域分析表明：调查地块重点区域为煤及焦炭贮存区、炼焦区、化产区、罐区、污水处理站、危废库、甲醇生产区的合成、脱硫工段等。综上分析，调查地块存在确定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

本次调查共分3次进场，土壤样品检测指标涵盖了（1）GB36600-2018中表1基本45项指标及表2其他项目：锑、铍、钴、钒、氰化物、石油烃（C10-C40）；全部样品加测锌、钼、铊、锰、硒、多环芳烃8项、氟化物、氨氮、硫化物、pH值、1,3,5-三甲基苯、1,2,4-三甲基苯、1,3-二氯苯、1,2,4-三氯苯、1,2,3-三氯苯、甲醇、酚类化合物20项；部分样品选测二噁英类（总毒性当量）。地下水样品指标（除二噁英外）在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加测GB/T14848-2017表1中感官形状及一般化学指标、毒理性共16项指标。
（2）调查结论

综上所述，调查地块土壤污染物苯、苯并[a]芘、萘含量超过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土壤最大污染深度为6m，污染面积为8988m2。除常规指标外，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1,2-二氯丙烷、苯、苯乙烯、甲苯、二甲苯（总量）及重金属钼、钴、砷、铊检出浓度超过GB/T14848-2017中Ⅳ类水限值，污染面积为34343m2。调查地块属于污染地块，需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

（3）建议

为尽快消除环境隐患，建议尽快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调查地块内硫化物相对于对照点的平均值和最大值存在偏高现象，局部土壤可能存在碱化问题，后期应对土壤进行相应的管控工作。

加强地块的现场环境管理，在地块修复完成前禁止从事与地块环境管理无关的其它活动，对地块修复治理时，注意防范修复期间的二次污染。

